
  本局建照科建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98年 3月 4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

二、 地點：本府五樓工務局建照科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本局建照科盛科長筱蓉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胡阿明

四、討論與決議：

議題一：因應民眾反應本局對建築物雨遮之設置限制過嚴暨依本局97年 10月
21日局務會議主席裁示，有關雨遮設置及管理，提請討論。

決  議：

一、建築技術規則第45條圖45雖有繪製雨遮設置位置，惟該圖例僅為示意且非
以雨遮設置檢討為其圖例表達意義，相關技術規則條文亦無規定雨遮應予
降版設置之規定，有關雨遮應降版30公分設置之規定予以刪除。

二、工作手冊編號05-22「雨遮、花台之設置標準」有關雨遮版不得與各層樓地板接

續於同一平面及圖例(一)-2、-3，於工作手冊修訂時配合刪除。

三、依本局97年 10月 21日局務會議主席裁示，為有效防制雨遮違建，申請建造

執照及使用執照時如有設置雨遮，承辦人應於執照上加註「本案建築物外牆

設置雨遮，如有雨遮加蓋違建請拆除大隊列為政策立即拆除類別違建辦

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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